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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9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朗科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22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

函的相关问题，公司予以回复如下： 

一、补充说明监事李泳著和马德伟的提名股东，是否包括上海宜黎，以及

提议或同意罢免提案是否存在上海宜黎授意或委托的情形，如是，请结合上海

宜黎的控制权认定情况、内部管理和决策机制、前期上市公司董事及监事的提

名情况及本次罢免议案的提出和表决情况等，说明上海宜黎提议或同意罢免两

位由其自身提名、投票并当选的董事的具体原因，前后行为存在矛盾的原因和

合理性，上海宜黎内部是否存在任何纠纷及其具体情况。 

回复： 

1、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分别向监事李泳著、马德伟发邮件询问提议

或同意罢免提案是否存在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宜黎”）

授意或委托的情形。监事李泳著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 12：05 分的邮件回复中表

示，其“提议或同意罢免提案有上海宜黎的实际控制人戴寿鹏先生的授意，该事

项是结合公开披露信息和公司股东意见后的综合结果。”监事马德伟邮件回复其

“同意罢免提案不存在上海宜黎授意或委托的情形。” 

鉴于如上情况，公司向上海宜黎法定代表人梅佳妮发出《问询函》， 梅佳妮

女士通过邮箱于 2020 年 8月 17日发出上海宜黎针对上述《问询函》的回函，表

示：“我司是监事李泳著的提名股东，李泳著提议和同意罢免议案存在我司授意

的情况。董事魏卫和独立董事仇夏萍为我司提名，除我司对其的投票外，因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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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的投票导致两人当选董事和独立董事。我司提议罢免两位董事会成员是因

为对近期从公开信息了解到的其在上市公司上一届董事会的履职等相关情况有

所担忧，以及其对上市公司发展等方面的想法和理念与公司主要股东和其他董事

不一致，可能会影响或阻碍上市公司发展的原因。我司的提名和罢免的前后行为

不存在矛盾，具有合理性。我司股东在公司发展等一些事情上有时会存在持不同

想法和意见的情况，我司内部目前不存在纠纷。我司自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和

管理层上任以来，与部分成员对公司治理和后续发展做了沟通讨论。目前我司与

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不存在重大分歧或纠纷。” 

经公司查询朗科科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名与表决情况，核实情

况如下： 

股东代表监事李泳著是由上海宜黎提名，朗科科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同意股份数:133,328,020 股。股东大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上海宜黎 99,937,974 股；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12,906,784 股；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431,012 股；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400,762

股；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104,440股。 

股东代表监事马德伟是由股东邓国顺提名，朗科科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同意股份数: 87,337,542 股，股东大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邓国顺 86,700,000 股。 

董事魏卫是由上海宜黎提名，朗科科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同意股份数：89,052,023 股，股东大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上海宜黎

47,309,922股；阮伟兴 6,000,000股；成晓华 35,285,400股。 

独立董事仇夏萍是由上海宜黎提名，朗科科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同意股份数: 58,464,441 股股，股东大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上

海宜黎 47,309,922 股；阮伟兴 6,000,000股；成晓华 17,642,700股。 

结合以上事实，上海宜黎存在较短时间内在公司董事提名、选任及罢免上存

在相反意思表示的情况。 

二、补充说明你公司大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是否存在重要

分歧或纠纷，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并结合前述内容及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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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复说明前述事项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回复： 

根据上海宜黎法定代表人梅佳妮女士回函表示，上海宜黎作为公司大股东，

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不存在重要分歧或纠纷，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结合国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之法律分析，监事会在本次提交

的提案中，并未明确地具体说明提议罢免的董事、独立董事是否存在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或不具备担任董事、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的情况，提案的内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罢免董事、独立董事职务的规

定。公司认为该等涉及罢免董事（长）及独立董事的内容不合法的提案可能会存

在影响公司声誉及经营稳定的情况。 

三、补充说明相关提案程序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朗科科技监事会本次

提案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但本次提案的内容不符合《公

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关于罢免

董事、独立董事职务的相关规定。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上述已说明事项外，结合收到的书面回复情况，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本公

司无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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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魏卫、仇夏萍本人的情况说明》 

2、监事李泳著、马德伟的邮件回复截图 

3、上海宜黎法定代表人梅佳妮发出的上海宜黎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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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魏卫、仇夏萍本人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魏卫认为： 

1、本人刚获选连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一个月，本人的任职资

格是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查获全票通过并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这证明本人的任职是合法有效的。本人履行第五届董事会仅一个月，在这短短的

时间内，本人并无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

工作失误，李泳著监事刚任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一个月，这期间只匆匆来公司开过

两次会，马德伟监事只来公司开过一次会，两位监事在对公司的治理、运行、经

营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上一届董事会的工作情况根本不了解，根本没对公司进行

任何调研，根本没有访谈任何员工的情况下，就提出罢免（同意罢免）连续两届

当选的一名独立董事、一名非独立董事，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李泳著监事、马德

伟监事的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 53 条、第 118 条的规定，同时也违反

了《公司章程》第 96 条、第 144 条的规定，另外还违反了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第 5 条“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的规定。 

2、本人认为作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刚履职一个月，李泳著监事

就以“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促进公司后期发展”的理由而

提议罢免本人，请问：本人有什么重大失职给公司在治理结构、有效决策、后期

发展上，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影响呢？李泳著监事还提议罢免本人在董事会的“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其他权力机构中担任的所有职务”，

这里需要李泳著监事知道一点，本人在这几个机构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李泳著

监事连这点都不了解，李泳著监事的罢免提议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3、本人在这里需要特别讲的一个状况是，从去年 8 月开始到现在，就有股

东上海宜黎相关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多种形式对本人提出五次罢免或要求

本人辞职，其中的一次居然是要罢免全体在任董事与监事，而且每次都缺乏明确、

具体的理由，这里面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对本人的罢免这样地坚持不懈、乐此

不疲，显得十分的荒唐可笑，而这又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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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东代表监事李泳著女士新任公司监事仅一个月时间，在未向公司作任

何了解、访谈、调研的基础上，仅根据第一大股东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相关方的授意，就对经过公司上届董事会资格审查并由股东大会投票选出的一

位连任董事、一位连任独立董事提议罢免，将严重影响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对

公司经营层及员工也会造成不良影响，涉嫌滥用监事职权。 

5、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刚当选仅一个月时间，李泳著女士来去匆匆的在公司

开过两次会，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一缺乏了解，二不作调研访谈，三不知道上届

董事会的具体工作情况，在没有充分、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仅以所谓的“公开

披露信息及多方面原因”为理由，就贸然提出罢免一位刚获选连任的董事及一

位独立董事，这是很不严肃、极为不正常且十分荒唐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会

严重的损害公司的市场形象，在职工中造成不良影响。这样地罔顾事实，滥用

监事权力，将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恶劣影响、干扰。 

6、本人在第四届董事会任期期间，顾全大局，尽职尽责地多方沟通、协调，

对于经营层主营业务的指导和指正是比较到位的，在公司经营具体业务方面，

兼顾了大量的工作，本人对公司经营事务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 

7、本人在第四届董事会任期，既重视防范公司出现经营风险、财务风险、

安全事故风险、道德风险，又注意防范因市场因素导致的风险，同时重视并支

持经营层搞好公司的主营业务。在绝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及经营层和全体员工的

支持、努力下，公司在此期间经营业绩逐年递增，并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经营

业绩（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年 404,139,890.11 24,287,211.19 

2016年 590,886,605.94 44,438,779.37 

2017年 928,828,140.17 56,189,429.29 

2018年 966,909,462.65 64,496,644.42 

2019年 1,194,123,466.43 71,852,057.58 

8、本人在第四届董事会任期期间，对公司重大事项、生产经营安全事项、

重大公告等均亲自多方沟通、亲自审核把关，积极支持经营层工作，有效地保

障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正常运作，给公司营造了良好的生产经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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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人还数次识破并阻止了涉嫌骗取公司募集资金的诈骗行为，保证了公

司募集资金的安全完整。 

综上所述，本人作为上届和本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是正确、尽职地履行

了职责的。监事会提案涉及无故罢免董事长及独立董事，会在市场上对公司形象

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 

 

公司独立董事仇夏萍认为： 

1、监事会此行为，有违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第五十三条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

使下列职权：“（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

的建议；……” 

（2）《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的规定，“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举和更换应当依法、规范地进行：（五）

独立董事连续 3 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除出现上述情况及《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

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提前免职的，上市公司应将其作为特别披露事项予以披露，

被免职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免职理由不当的，可以作出公开的声明”。 

（3）《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第九十六条规定，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根据上述规定，监事会只有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才有权提出罢免建议，董事、独立董事任

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 

监事会在本次提交的提案中，对提议罢免本人的原因为“根据公开披露信息

及多方面原因”，并未提出罢免本人的具体、明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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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独立董事仇夏萍自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一直恪尽职守，依法履职，不

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或不具备担任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情况。 

监事会本次提议罢免本人，有违《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关于罢免独立董事职务的相关规定。 

2、股东代表监事李泳著女士新任公司监事仅一个月时间，在未向公司作任

何了解、访谈、调研的基础上，仅根据第一大股东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相关方的授意，就对经过公司上届董事会资格审查、深交所独立董事资格备案

无异议、由股东大会投票选出的连任独立董事提议罢免，于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不顾，涉嫌滥用监事职权。 

3、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9位董事中，连任董事仅4名，本人为唯一连任独

立董事。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刚当选仅一个月时间，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一缺乏了

解，二不作调研访谈，三并不知晓上届董事会的具体工作情况，仅 “根据公开

披露信息及多方面原因”为理由，提出罢免本人，很不严肃。这样做的结果，

损害公司的信誉和市场形象，在职工中造成不良影响，也对公司完善治理结构、

规范经营管理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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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监事李泳著、马德伟的邮件回复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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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宜黎法定代表人梅佳妮发出的上海宜黎回函 

 


